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无锡帝科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专项核查意见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是简称“兴业证券”、“保荐机构”）于 2022 年 12 月

20 日承接无锡帝科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帝科股份”、“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持续督导工作。作为帝科股份的持续督导机构，根据《证券发行

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帝科股份董事会出

具的《2022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进行专项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保荐机构进行的核查工作 

保荐机构审阅了公司董事会《2022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及内部控制相关制

度、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有关人员进行沟通，查阅了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

事会等会议文件、公司内部审计制度、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内部控制管理制度等各项业务

和管理制度、相关信息披露文件等，对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情况进行核查。 

二、公司对内部控制情况总体评价 

（一）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认定及整改情况 

根据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认定情况，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公司

不存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已经于内控自我评价报告出具

日得到整改。董事会认为，除上述事项可能产生的影响外，公司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规范

体系和相关规定的要求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具体情况如下： 

2022 年，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存在缺陷。公司在为关联方东莞索特电子材料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东莞索特”）采购银粉的过程中，由于供应商交货时间差，公司在东莞



索特急需银粉时将库存银粉运送至东莞索特，之后通过从为东莞索特采购的银粉中扣除等

方式归还，上述过程公司未在其 ERP 系统中作出入库记录，公司与该事项相关的内部控

制存在缺陷。 

针对上述事项出现的内部控制缺陷，公司已采取进一步明确相关记录的处理程序、开

展相关人员培训、强化内部审批审核决策程序和责任、强化内部审计监督职能、加强相关

法律法规学习等整改措施。 

（二）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认定及整改情况 

根据公司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认定情况，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公

司未发现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缺陷已经于内控自我评价

报告出具日得到整改。具体情况如下： 

2022 年，公司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存在缺陷。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14 日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以下简称“江苏证监局”）出具的《江苏证监局关于对无锡

帝科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史卫利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3〕31 号），

警示函指出公司在股权激励管理等方面存在问题，违反了《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 

针对上述事项出现的内部控制缺陷，公司已采取取消不符合股权激励资格对象其已授

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内部追责、加强内部培训、强化董监高勤勉尽责、规范

运作意识、提高风险把控能力等整改措施。 

三、保荐机构对帝科股份《2022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报告期内，帝科股份存在董事会《2022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

评价报告》中所述的财务报告相关内部控制缺陷及非财务报告相关内部控制缺陷。截至本

核查意见出具日，帝科股份已就相关内部控制缺陷事项进行整改。公司《2022 年度内部

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基本反应了其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及运行情况，但需进一步加强内部

控制的持续完善和严格执行。保荐机构提请上市公司关注《财政部 证监会关于进一步提

升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有效性的通知》（财会〔2022〕8 号）等有关规定，提示上



市公司持续加强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建设，遵守资本市场规范，严格执行上市公司内部控制

制度，提升内部控制有效性，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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